国家级口腔医院感染管理继续教育暨

第四期《广东省医疗机构口腔诊疗感染控制规范与考评标准》

培训通知

主办单位：广东省口腔医学会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协办单位：惠州市口腔医学会   惠州市口腔医院

为了配合即将开展的2007年医院管理督查工作，迎接口腔科感染控制督查活动，贯彻落实广东省卫生厅颁发的“关于印发《广东省医疗机构口腔诊疗感染控制规范与考评标准（试行）》（下称《规范与考评标准》）通知（粤卫[2006]181号）”的精神，加强口腔科感染控制管理，保障口腔医疗安全，惠州市口腔医学会及其挂靠单位惠州市口腔医院协助广东省口腔医学会及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口腔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与职业暴露的防护》（编号：2007-08-05-014）学习班暨第四期省级《规范与考评标准》培训班。广东省口腔医学会及其挂靠单位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为《规范与考评标准》主编单位并受广东省卫生厅委托负责全省培训。学习班将由主编及参编专家分层解析《规范与考评标准》并指导整改。授课教师为知名凌均棨教授、曾融生教授、胡雁教授等及广东省督导专家章小缓医生。培训结束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I类学分10分，并颁发广东省口腔医学会和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联合培训证书。

一、培训对象

医院或卫生局医务科（处）长、医院感染管理人员；

口腔科医护人员、器械消毒人员，供应室管理人员及消毒人员；

所有经卫生局核准开展口腔诊疗项目的医院和诊所口腔医师和护士；

民营口腔医院（诊所）、镇区医院医生、护士、卫生监督管理人员。

二、时间与地点
报到时间：8月15日下午4:30至6:30、8月16日上午7:00至9:00报到

培训时间：2007年8月16、17日理论学习，18日示范单位见习

报到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下埔南三街11号惠州市口腔医院大楼一楼大堂

培训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下埔南三街11号惠州市口腔医院大楼八楼会议厅

三、培训费用
人民币480元/人（含教材、讲义、培训证书等）。需住宿者在回执中注明，由会务组协助安排，费用自理。

四、学习内容

	1、国内外口腔医院感染控制新进展
	
	5、《规范与考评标准》：

口腔诊疗器械的清洁消毒灭菌及其质控

	2、《广东省医疗机构口腔感染控制规范与

考评标准（试行）》解析
	
	6、口腔医务人员的标准预防与职业暴露的防护

	3、《规范与考评标准》：

口腔诊疗环境的要求与感染控制

4、《规范与考评标准》：

口腔诊疗操作感染控制
	
	7、口腔颌面外科病房感染控制相关措施

8、艾滋病在口腔的早期表现

9、口腔科感染控制自查、自评与整改体会


五、报名

1、请于2007年8月10日前将回执寄至：

蔡琼欢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下埔南三街11号惠州市口腔医院，516001

2、传真号码：0752-2118126；020-83822807
3、报名电话：蔡琼欢、叶林辉，0752-2118111，0752-2118126；

章小缓，020-83862543

4、Email报名：susanhuan@21cn.com 

广东省口腔医学会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惠州市口腔医学会   惠州市口腔医院

              2007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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